
构建以构建以““三权分离三权分离””为特征的为特征的

新型农地制度新型农地制度 **

内容摘要：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逐渐形成了所有权和承包经营

权“两权分离”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。本文认为，在土地流转不断

发生的情况下，进一步把土地承包经营权细分为相对独立的承包

权和经营权，构建以“三权分离”为基本特征的农地制度，既十分

必要也切实可行。一方面，通过强化农户承包权，加强对农民土

地财产权利的保护，可以使承包者获得长期稳定的财产收益；另

一方面，通过放活经营权，使稀缺的耕地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流

转，可以提高农地资源的配置效率，为规模经营创造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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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本文为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2012年重大课题子课题“完善农村承包土地

和农村宅基地法律法规和政策研究”（编号：CIRS2012-3-1）的阶段性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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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地制度作为农村的一项基础制度安排，事关农业发展、农

民增收和农村稳定大局。经济社会发展日益从多方面对农地制

度改革提出了新要求，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现行“两权分离”的农

地制度，明确把承包经营权界定为相对独立的承包权与经营权，

构建以“三权分离”为特征的新型农地制度。

一、现行“两权分离”的农地制度已有创新必要

改革开放以来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，使我国逐渐形成

了以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“两权分离”为特征的农地制度，农民

集体拥有农地所有权，农户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。这样的制度

安排较好地处理了国家、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关系，有效调动了农

民的生产积极性，支撑了农业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，呈现出良好

的制度绩效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、农地资

源配置状况和农业外部环境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，“两权分

离”的农地制度也面临一些矛盾和问题，承包经营权的设置已经

越来越呈现出创新的必要。

1.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包含多重权利。从法律法规和

现实状况看，目前我国农户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是一

个包含多重权利的组合。《物权法》明确规定，土地承包经营权

人依法对其承包的耕地、林地、草地等享有占有、使用和收益的

权利。正如目前农地的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别归属农民集

体和农户一样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各项权能既可由同一主体承

担，也可在不同主体之间分割。历史沿革与国际经验都表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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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项权能在不同主体间的分割与界定，是决定农地资源配置效

率的关键因素。

2.笼统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提法在法理上不严谨。目

前，我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中对农地流转的正式提法均

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。农村土地流转包括转包、出

租、互换、转让、股份合作等形式，其中转包、出租这两种主流

形式所占比重将近 80%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农户间的土地

流转实际上仅是承包经营权中的经营权部分。农户的承包权

基于集体成员的身份产生，除了转让方式外，原有承包关系

并未发生变化，农地承包权并未发生转移。因此，称为农村

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法理上既不严谨，容易动摇农民对长

期拥有土地承包权的预期，也难以反映土地流转后相关主体

权利义务关系变化的实质。

3.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主体分离日趋普遍。改革开放之

初，城乡之间二元分割，农村人口都依附于农地，土地承包权与

经营权主体高度统一。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，农民就业结构发

生较大变化，目前农民工数量已达 2.63 亿人，人户分离的农户

家庭越来越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农村土地承包权主体与经营权

主体发生分离的情况也日趋普遍。据统计，截至 2012 年底，全

国农村土地流转比例已经达到了 21.5%。事实上，农村土地越

来越呈现出明确所有权、稳定承包权、放活经营权的取向，实践

发展日益对创新农地制度提出新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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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实施“三权分离”的农地制度切实可行

农地制度事关国家、集体、农民各方利益，具有高度复杂

性、敏感性，社会各界密切关注，哪怕是微调也必须谨慎推

进。实施所有权、承包权、经营权“三权分离”的农地制度，充

分考虑到了现有的农地制度格局，兼顾了各方利益，具备现实

可行性。

1.“三权分离”是对现行农地制度的继承和发扬。实施“三

权分离”的农地制度，不是对现有农村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，而

是在认可现行农地制度和农地利益格局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界定

和明晰所有、占有、使用、收益等各项权能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

布。“三权分离”不会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，丝毫不损害农民

的农地相关权益，是对现有农地制度的发扬和优化。

2.“三权分离”能够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。实施“三

权分离”的农地制度，明确界定“承包权”和“经营权”。一方面，

保护承包权是对现有农地利益格局的认可和强化，土地承包权

因农户的集体组织成员身份产生，受到法律的保护，不会轻易失

去；另一方面，对经营权的强调和保护可使土地使用者有稳定的

预期，通过土壤改良、基础设施完善等措施来提高土地资源的产

出效率。保护承包权以求公平，用活经营权以求效率，“三权分

离”可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。

三、构建“三权分离”农地制度的政策取向

完善“三权”分离的农地制度，虽然最终要靠法制规范，但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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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基础和关键的是通过政策创新逐步推进，在各项具体政策与

制度中体现“三权分离”的要求。

1.明确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内涵。在确保农村土地集体

所有的前提下，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适当分解，明确界定为相

对独立的承包权与经营权。农户通过承包，从集体获得包括承

包权和经营权在内的完整权利。承包权长久不变，一般情况下

不得变动；在整家迁入城镇并且完全自愿情况下，农户可以有偿

退出土地承包权；按照依法、自愿、有偿原则，农户可将获得的经

营权向其他经营主体自由流转。

2.土地承包权要逐步凸现财产功能。从集体获得的土地承

包权是农户重要的财产权利，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情况下，

对农户承包权的保护要重点放在保护农户的土地财产权利上。

要通过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、扩大土地承包经营权

权能等措施，强化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功能，使其在土地征收（征

用）和流转时能够获得拥有承包权所带来的资本收益，为增加农

民财产性收入发挥作用。

3.用活经营权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。这是构建“三权分

离”农地制度的重要目标。基本的考虑是完善土地经营权权能，

在坚持农地农用和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下，通过健全土地流转

市场、规范流转中介服务、强化流转合同的法律保护等措施，稳

定土地经营权主体的预期，为稀缺农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

配置创造条件，解决一些地方频频出现的有地无人种、有人无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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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、土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的矛盾，以利于发展农地适度规模经

营。

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 张红宇

（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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